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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僅供識別

金屬電子交易所集團有限公司 *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8161）

截至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九個月之
第三季度業績公佈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創業板（「創業板」）之特色

創業板乃為帶有高投資風險的公司提供一個上市的市場。尤其在創業板上市的公司毋
須有過往溢利記錄，亦毋須預測未來溢利。此外，在創業板上市的公司可能因其新興性
質及該等公司經營業務的行業或國家而帶有風險。有意投資的人士應了解投資於該等
公司的潛在風險，並應經過審慎周詳的考慮後方作出投資決定。創業板的較高風險及
其他特色表示創業板較適合專業及其他資深投資人士。

由於創業板上市公司新興的性質所然，在創業板買賣的證券可能會較於主板買賣的證
券承受較大的市場波動風險，同時無法保證在創業板買賣的證券會有高流通量的市場。

創業板發佈資料的主要途徑為於聯交所為創業板而設的互聯網網頁刊登。上市公司毋
須在憲報指定報章刊登付款公佈披露資料。因此，有意投資的人士應注意彼等能閱覽
創業板網頁，以便取得創業板上市發行人的最新資料。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佈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
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佈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依賴該等內容而
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本公佈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創業板證券上市規則之規定提供有關  WorldMetal
Holdings Limited（「本公司」）的資料，本公司的董事（「董事」）對此共同及個別全面承
擔責任。各董事經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確認，就彼等所知及所信：－  (1) 本公佈所載資
料在各重大方面均屬準確及完整，且無誤導成份； (2) 本公佈並無遺漏其他事項從而
引致本公佈任何聲明產生誤導；及  (3) 本公佈內所有意見乃經周詳及審慎考慮，且基
於公平及合理的基準及假設而發表。

本公佈由刊登日期起至少一連七日載於創業板網站「www.hkgem.com」之「最新公司公告」
頁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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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績（未經審核）

WorldMetal Holdings Limited（金屬電子交易所集團有限公司 )（「本公司」）董事局謹此宣
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集團」）截至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及九個
月之未經審核綜合業績，連同二零零三年同期未經審核之比較數字載列如下：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三個月 九個月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營業額 2 689 52,072 49,713 183,850

銷售貨物成本 (627) (50,874) (49,164) (179,354)
員工成本 (841) (1,666) (2,450) (4,783)
無形資產攤銷 (29) (257) (88) (764)
折舊 (55) (568) (375) (1,591)
廣告及推廣費用 － － － (2)
呆壞帳撥備 (8) － (8) －
應收帳項撇銷 － － － (1)
一般及行政費用 (906) (1,286) (2,112) (3,683)

經營虧損 (1,777) (2,579) (4,484) (6,328)

其他收入 549 938 571 1,618

除稅前虧損 (1,228) (1,641) (3,913) (4,710)

稅項 3 － － － －

稅後虧損 (1,228) (1,641) (3,913) (4,710)

少數股東權益 (102) (143) 171 (64)

股東應佔虧損 (1,330) (1,784) (3,742) (4,774)

每股基本虧損 4 (0.13)港仙 (0.18)港仙 (0.37)港仙 (0.48)港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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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編製基準

本集團未經審核之業績乃按照香港公認會計準則而編製。

2. 營業額

本集團之營業額分析如下：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三個月 九個月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佣金收入 － 404 － 2,698

貨物銷售 689 51,211 49,713 180,199

電腦軟件開發服務收入 － 457 － 953

689 52,072 49,713 183,850

3. 稅項

由於本集團於截至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及九個月期間並無應課稅溢利，故並無就
香港及海外利得稅作出撥備（二零零三年：無及無）。

4. 每股基本虧損

截至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及九個月期間之每股基本虧損乃分別按其綜合未經審
核之股東應佔虧損港幣 1,330,000元及港幣 3,742,000元（二零零三年：港幣 1,784,000元及港幣 4,774,000

元）及於期間內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1,000,000,000股及 1,000,000,000股（二零零三年：1,000,000,000
股及 1,000,000,000股）計算。

鑑於截至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及九個月期間並沒
有潛在攤薄股份，故未呈列每股攤薄虧損。

5. 儲備

截至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及九個月期間，並沒有撥
往或撥自儲備的情況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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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股息

董事局不擬就截至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九個月派付中期股息（二零零三年：
無）。

業務回顧及展望

回顧期內，由於國內外市場原材料上升及鋼材需求旺盛，國際鋼材市場價格連創新高，
國內鋼材價格也呈現反彈走勢，鋼材行業繼續保持產銷兩旺的發展勢頭。然而，電子商
貿行業尤其是鋼材電子交易市場由於一直受到網上結算等問題困擾，依然沒有任何從
不景氣中恢復的𤂌象。

面對行業的困境，本集團繼續維持精簡的運作及嚴格的成本控制，以保留資源；同時，
不遺餘力地拓展新的商機。

回顧期內，本集團精簡運作和成本控制，收效顯著。經營開支（未扣攤銷及折舊）比去
年同期下降 46%。

本集團將確定新的發展路向作為近期目標。為此，管理層拓展視野、銳意進取，以嚴謹、
審慎的態度篩選、考量、洽談投資合作專案，務求穩扎穩打，為最終保障股東權益、提高
股東回報而不懈地努力。

董事辭任

周建華先生辭任本公司執行董事，生效日期為二零零五年一月一日。



– 5 –

董事及行政總裁於股份、相關股份及債權證中擁有的權益及淡倉

於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根據本公司按照證券及期貨條例（「證券及期貨條例」）
第 352條所規定須予設置之登記冊所載，或如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創
業板證券上市規則（「創業板上市規則」）第 5.46條所述依據上市發行人董事證券買賣
的交易必守標準已通知本公司及聯交所，本公司各董事及行政總裁於本公司及其任何
聯營公司（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XV部）股份、相關股份及債權證中擁有或被視為
擁有的權益及淡倉，詳情如下：

股份權益

(A) 本公司

約佔本公司
普通股股份數目 已發行股本

董事姓名 個人權益 家族權益 公司權益 總數 百份比

劉婷 50,288,803 72,951,773 485,746,308 608,986,884 60.90%
（附註 1） （附註 2） （附註 3）

余永強 28,100,000 － － 28,100,000 2.81%

周建華（附註 4） 3,000,000 － － 3,000,000 0.30%

陳愛政 2,310,000 330,000 － 2,640,000 0.26%

吳文輝 660,000 － － 660,000 0.07%

附註：

1. 此等股份由陳城先生擁有。陳城先生為劉婷女士之配偶。

2. 11,320,192股 由 Hang Sing Overseas Limited（「 Hang Sing」）持有，Orient Strength Limited（「 Orient
Strength」）持有 Hang Sing 51%權益，而劉婷女士及陳城先生則全資擁有 Orient Strength。 10,595,042

股由 Strong Purpose Corporation（「 Strong Purpose」）持有，劉婷女士及陳城先生全資擁有 Strong

Purpose。 463,831,074股由 Burwill Holdings Limited（寶威控股有限公司）（「寶威控股」）（前稱
WellNet Holdings Limited）持有，Hang Sing、 Strong Purpose、劉婷女士及陳城先生分別擁有寶威
控股 21.48%、 20.10%、 2.07%及 1.24%權益。

3. 劉婷女士與陳城先生之權益重疊。

4. 周建華先生辭任本公司執行董事，生效日期為二零零五年一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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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聯營公司  －  Burwill Holdings Limited（寶威控股有限公司）

約佔寶威控股
普通股股份數目 已發行股本

董事姓名 個人權益 家族權益 公司權益 總數 百份比

劉婷 21,776,072 13,035,472 438,304,701 473,116,245 44.88%
（附註 1） （附註 2） （附註 3）

余永強 4,789,778 － － 4,789,778 0.45%

周建華（附註 4） 970,000 － － 970,000 0.09%

附註：

1. 此等股份由陳城先生擁有。陳城先生為劉婷女士之配偶。

2. 226,403,853股由 Hang Sing持有，Orient Strength持有 Hang Sing 51%權益，而劉婷女士及陳城先生
則全資擁有 Orient Strength。 211,900,848股由 Strong Purpose持有，劉婷女士及陳城先生全資擁有
Strong Purpose。

3. 劉婷女士與陳城先生之權益重疊。

4. 周建華先生辭任本公司執行董事，生效日期為二零零五年一月一日。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公司各董事或行政總裁概無於
本公司或其任何聯營公司（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之股份、相關股份及債權證中擁有
或按照證券及期貨條例被視為擁有任何權益或淡倉記錄在按照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352
條所規定須備存之登記冊內，或須如創業板上市規則第 5.46條所述依據上市發行人董事
證券買賣的交易必守標準通知本公司及聯交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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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股東於股份及相關股份中擁有的權益及淡倉

於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根據本公司按照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336條所規定須予設
置之登記冊所載，以下人士（本公司董事及行政總裁除外）於本公司股份及相關股份中
擁有權益及淡倉：

股份權益

約佔本公司
普通股股份數目 已發行股本

股東名稱 個人權益 家族權益 公司權益 總數 百份比

陳城 72,951,773 50,288,803 485,746,308 608,986,884 60.90%
（附註 1） （附註 2） （附註 3）

寶威控股 463,831,074 － － 463,831,074 46.38%
（附註 3)

附註：

1. 此等股份由劉婷女士擁有。劉婷女士為陳城先生之配偶及本公司董事。

2. 11,320,192股由 Hang Sing持有，Orient Strength持有 Hang Sing 51%權益，而劉婷女士及陳城先生則全資
擁有 Orient Strength。 10,595,042股由 Strong Purpose持有，劉婷女士及陳城先生全資擁有 Strong Purpose。
463,831,074股由寶威控股持有，Hang Sing、 Strong Purpose、劉婷女士及陳城先生分別擁有寶威控股
21.48%、 20.10%、 2.07%及 1.24%權益。

3. 陳城先生、劉婷女士與寶威控股之權益重疊。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概無任何人士（本公司董事或行政
總裁除外）於本公司股份及相關股份中擁有權益或淡倉記錄於按照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336條規定須存置的登記冊內，及／或直接或間接地持有已發行股本面值的 5%或以上，
並可於任何情況下，有權在本集團任何其他成員公司的股東大會上投票的權益。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於截至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九個月期間，本公司及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
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任何上市證券。

競爭業務

董事相信本公司各董事、管理層股東（定義見創業板上市規則）及其個別聯繫人概無直
接或間接於對本集團業務構成或可能構成重大競爭之業務中擁有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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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守創業板上市規則第 5.34條至第 5.45條

董事認為於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九個月期間，本公司一直遵守創業板上市規
則第 5.34條至第 5.45條有關董事會之常規及程序之規定。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已按照創業板上市規則第 5.28條及第 5.29條成立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由三位
獨立非執行董事黃勝藍先生、金樂琦先生及李小軍先生組成，其主要職責包括審閱本
公司年報及帳目、半年報告及季度報告；及檢討及監察本公司之財務匯報及內部監管
程序。截至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九個月之未經審核綜合業績已經審核委員會
審閱。

董事局代表
主席
劉婷

香港，二零零五年二月二日

於本公告發佈日期，本公司董事局成員包括執行董事劉婷女士、余永強先生、陳愛政先
生及吳文輝先生，及獨立非執行董事金樂琦先生、黃勝藍先生及李小軍先生。


